
法規名稱：(廢)臺北市處理突發性重大消費事件作業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15 年 01 月 22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5年 1月 22日臺北市政府府授法保字第 11530037662號函停止適用；並

自 115年 1月 22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期迅速通報、查核、處理突發性重大消費事件，特訂定

    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突發性重大消費事件，須符合下列要件：

    （一）突發性消費事件。

    （二）消費事件嚴重損害市民生命、身體、健康、財產或有危害之虞者。

    （三）消費事件不立即處理，有影響本府聲譽或形象之虞者。

三、本府為迅速查處臺北市突發性重大消費事件，成立查處小組並以「疾風小組」（以下簡

    稱本小組）稱之；本小組由法務局消費者保護官（以下簡稱消保官），消防局、產業發

    展局、衛生局、都市發展局、交通局、環境保護局、警察局及觀光傳播局各指定一人組

    成，並由消保官擔任召集人。

四、本小組成員均應指定職務代理人，小組成員及職務代理人職稱及聯絡電話如有異動時，

    應即以書面通知消保官。

五、本小組成員應指定對業務具通盤性了解之科長級（職務代理人為股長級）以上人員參加

    ，小組成員及其職務代理人均應參加本府公務人員訓練處開辦之消費者保護教育訓練課

    程。

六、未列入本小組之其他與消保業務有關局、處，除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依該公司現

    行規定辦理外，財政局、教育局、社會局、勞工局、文化局、地政局、臺北市自來水事

    業處等機關，如發生業務有關之突發性重大消費事件時，消保官得以電話請該局、處主

    任祕書於三十分鐘內指派適當人員參與小組查處；各該局、處主任祕書亦可主動聯繫消

    保官決定是否召集小組成員進行查處。

七、本小組成員知悉發生所屬機關業務有關突發性重大消費事件時，應即通報消保官決定是

    否召集事件相關小組成員進行查處；消保官知悉發生突發性重大消費事件時，亦得立即

    通知事件相關小組成員前往查處。

八、本小組成員接獲消保官查處通知時，應於一小時內趕赴消保官指定地點集合進行查處事

    宜，小組成員如需所屬機關人員前往協助查處時，應自行聯繫隨同前往。

九、本小組進行查處時，消保官應指定事件最有關之局處所屬小組成員製作小組查處紀錄；

    查處完畢後，參與查處人員應就所屬機關主管有關業務部分，錄案繼續處理，並將處理

    進度及結果以書面告知消保官。



十、本小組如查獲對消費者有危害性商（產）品時，主管機關應即依相關規定迅速妥適處理

    。

十一、警察局所屬小組成員應負責聯繫指派警察人員依時前往查核地點進行安全維護及協助

      蒐證事宜；觀光傳播局小組成員於接獲消保官查核通知時，應即聯繫相關媒體前往查

      核地點進行採訪，並負責新聞發布事宜。

十二、本小組成員（含職務代理人及參加查核人員）辦理查核事宜有關獎勵、差勤、加班、

      誤餐及交通費等，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